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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述

《宁夏盐池县热电联产规划（2021-2030）》要求，采用高效燃煤背压热电联

产机组，向高沙窝工业园区提供工业蒸汽。应规划要求，本项目拟在盐池县高沙

窝工业园区附近建设一体化热电联产能源站项目，采用高效燃煤背压热电联产机

组，向高沙窝工业园区提供工业蒸汽。

通过热电联产项目的建设，保证工业园区工业蒸汽的清洁、稳定、高效供应。

并兼顾未来工业园区发展，具备进一步扩能空间，改善工业园区的基础条件，为

企业入驻创造便利条件，并为增加当地财政收入和提高就业率提供有力支持。

根据《宁夏盐池县热电联产规划（2021-2030）》，于 2022 年 6 月 7 日取得了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关于<宁夏盐池县热电联产规划（2021-2030）>的批复》（宁

发改能源（发展）审发〔2022〕59 号）。根据盐池县和高沙窝工业园区发展实际

及规划研究内容，原则同意《规划》范围为盐池县城区与高沙窝工业园区区块。

根据对园区用热企业热负荷统计预测，高沙窝工业园区近期最大热负荷约为 99t/h，

远期最大热负荷约为 300t/h。原则同意《规划》遵循“以热定电，热电联产”原

则提出的热源配置方案，建设 2×260t/h CFB 锅炉，配 1×30MW 背压机组，配套太

阳能槽式光热装置，预留机组扩建条件。

建设单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

评价法》及国务院第 682 号令《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委托宁夏星卫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环评单位”）承担其“国电

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热动力岛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工作。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2021 年），本项目类

别属于名录中“四十一、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火力发电 4411；热电联产 4412

（4411 和 4412 均含掺烧生活垃圾发电、掺烧污泥发电）”中“火力发电和热电联

产（发电机组节能改造的除外）”，需编制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据此，环

评单位在充分利用现有资料及现场踏勘、调研、分析本项目相关资料、收集项目

所在区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资料、听取相关单位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盐

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热动力岛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供审批。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一般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接受环评委托、前期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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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和工作方案阶段；第二阶段为分析认证和预测评价阶段；第三阶段为提出环

保措施，给出项目建设可行性结论并环境影响评价编制阶段。

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委托我公司承担该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在环评报告书编制过程中，我公司严格按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和《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首次环境

影响评价信息公示和征求意见稿公示阶段，分别采取网络公示、现场张贴及报纸

刊登等多种形式开展公众参与调查。

2019 年 1 月 1 日，《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

正式施行，我公司按《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相关要求，于 2022 年 7 月 7

日，在“宁夏星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官网”对本项目的建设信息进行了公示，公

示期间未收到任何公众反馈意见；在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于

2023 年 5 月 31 日以及 2023 年 6 月 7 日在公共媒体（吴忠日报）对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

表的网络链接等信息进行了公示；2023 年 5 月 31 日在网络公共平台“生态环境公

示网”对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

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信息进行了公示，同时在吴忠市盐池县公

告栏以及项目建设周边公告栏将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

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等信息进行了张贴公

示。

在上述三种方式同步公开的 10 个工作日内，建设单位未收到任何公众反馈意

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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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情况

2.1 公开内容及日期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主要内容包括项目名称及工程概要、建设单位和

联系方式、环评单位和联系方式、环境影响评价的工作程序和主要工作内容、征

求公众意见的主要事项、公众提出意见的主要方式、公示起止时间等内容。

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9 日正式委托我公司承

担“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热动力岛项目”的

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建设单位于 2022 年 7 月 7 日在“宁夏星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官网”对本项目的建设信息进行了公示。本项目第一次信息公开符合《环境影响评

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2.2 公开方式

首次公示在“宁夏星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官网”公示，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7 月 7 日。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首次网络公示情况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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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第一次环境信息公示图

2.3 公众意见反馈情况

公示期间我公司及委托的环评单位未收到任何关于本项目的信件、电子邮件、

电话等反馈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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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征求意见稿公示情况

3.1 公示内容及时限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形成后，我单位立即开展征求意见稿公示，

公示内容包括项目概况、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获取途径、征求意见的公众

范围、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征求意见稿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2023 年 6 月 13 日，共 10 个工作

日。

征求意见稿公开主要内容及日期，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

条、第十一条的相关规定。

3.2 公示方式

3.2.1 网络

征求意见稿公示在公共媒体“生态环境公示网”，同步明确了征求意见稿获取

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eOAushmZAyfibg3UKaU0g?pwd=21dm 提取

码：21dm）。网络公示时间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2023 年 6 月 13 日，共 10 个工

作日。

载体选取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

征求意见稿网络公示截图见图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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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生态环境公示网官网平台征求意见稿公示（5 月 31 日）

3.2.2 报纸公示

征求意见稿公示期间，选择在《吴忠日报》上 10 个工作日内进行了两次报纸

公示，两次公示时间分别为 2023 年 5 月 31 日～2023 年 6 月 13 日。

报纸公示符合《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十一条“通过建设项目所在

地公众易于接触的报纸公开，且在征求意见的 10 个工作日内公开信息不得少于 2

次”的要求。

报纸公示截图见图 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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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2 吴忠日报征求意见稿第一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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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吴忠日报征求意见稿第二次报纸公示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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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张贴公示

2023年 5月 31日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

热动力岛项目在吴忠市盐池县公告栏以及项目建设周边公告栏将本项目环境影响

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公众意见表

的网络链接等信息进行了张贴公示。

图 3-4 公告栏征求意见稿公示截图

3.2.4 征求意见稿查阅

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地点设置在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热动力岛项目。

环 境 影 响 报 告 书 （ 征 求 意 见 稿 ） 电 子 版 查 阅 链 接 于 链 接 ：

https://pan.baidu.com/s/1KeOAushmZAyfibg3UKaU0g?pwd=21dm 提取码： 21dm，

电子版链接同步明确于报纸及网络公示内容中。

3.2.5 公众意见反馈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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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示期间我公司未收到任何关于本项目的信件、电子邮件、电话等反馈信息，

也未收到公众填写意见后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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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出于保护公众个人隐私等原因，公众

意见表扫描件不做公示，且本项目两次公示期内均未收到公众意见表反馈内容。

其他存档备查内容包括两次报纸公示报纸等。

5 诚信承诺

我公司已按照《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要求，在《 国电投宁夏盐池县

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热动力岛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编制阶

段开展了公众参与工作，并按照要求编制了公众参与说明。

我公司承诺，本次提交的《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

窝工业园区热动力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说明》内容客观、真实，未包含

依法不得公开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如存在弄虚作假、隐瞒欺骗等

情况及由此导致的一切后果由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全部责任。

承诺单位：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承诺时间：2023 年 月 日

6 附件

附件 1 首次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内容

附件 2 征求意见稿公示内容

附件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意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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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

区热动力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信息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暂行办法》有关要求，欢迎社会各界

团体、人士对“国家电投集团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

热动力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来信、来电，提出具体意见。

一、工程概况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热动力岛

项目位于宁夏盐池工业园区区块二（高沙窝北），总投资为 180803 万元，地理坐

标为东经：107°02′53.775″，北纬：38°00′33.807″；项目拟建设 1×65MW+1×25MW

背压汽轮发电机组，配套 3×260t/h 循环流化床锅炉，其中 1×65MW 背压机满足盐

池县城 600 万平采暖负荷和高沙窝镇 10 万平采暖负荷，1×25MW 背压机满足园区

200t/h 的工业用汽，预留扩建一炉一机条件；建设厂址至县城的采暖热力管网和至

工业园区的供汽管网。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相关规划。

二、建设单位及联系方式

⑴建设单位：国家电投集团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⑵联系人：李江波 联系电话：18095197003 电子信箱：ycnykjgs@163.com

⑶通讯地址：吴忠市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

三、环评编制单位及联系方式

⑴环评单位：宁夏星卫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⑵联系人：马工 联系电话：18895072566 地 址：银川市兴庆区数字经济

产业园 A 座 526 室

四、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衔接：https://pan.baidu.com/s/1eWc394v8JZZ5cai-oT-ITQ 提取码：5t9q

五、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通过信件、电话、电子邮件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出与环境影响评价相

关的意见。

特此公示

国家电投集团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mailto:ycnykjgs@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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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热动

力岛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生态环境部令第 4 号《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现对《国

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热动力岛项

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公示如下：

⑴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和公众意见表网络下载链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eOAushmZAyfibg3UKaU0g?pwd=21dm

提取码：21dm

征求意见稿纸质版查阅地址: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⑵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吴忠市盐池县盐池工业园区高沙窝区块（东区）及周边 5km 范围

内居民；

⑶公众意见提出的方式和途径：

可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后与意见一并发送至 1634474762@qq.com；

⑷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2023 年 5 月 31 日至 6 月 13 日（10 个工作日）。

国电投宁夏盐池县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2023 年 5 月 31 日

mailto:可下载公众意见表填写后与意见一并发送至252519169@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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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意见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盐池县高沙窝工业园区热动力岛项目

一、本页为公众意见

与 本 项 目 环 境

影 响 和 环 境 保

护 措 施 有 关 的

建 议 和 意 见

（注：根据《环

境 影 响 评 价 公

众参与办法》规

定，涉及征地拆

迁、财产、就业

等 与 项 目 环 评

无 关 的 意 见 或

者 诉 求 不 属 于

项 目 环 评 公 参

内容）

（填写该项内容时请勿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等内容，若本

页不够可另附页）

二、本页为公众信息

（一）公众为公民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姓 名

身份证号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经常居住地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村（居委会） 村民组（小区）

是否同意公开个人信息

（填同意或不同意） （若不填则默认为不同意公开）

（二）公众为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请填写以下信息

单位名称

工商注册号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有效联系方式

（电话号码或邮箱）

地 址
省 市 县（区、市） 乡（镇、

街道） 路 号

注：法人或其他组织信息原则上可以公开，若涉及不能公开的信息请在此栏中注明法律依据

和不能公开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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